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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
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

2021 特 别 会 议  

会 议 记 录  

 

 

日 期 ： 2 0 2 1 年 9 月 1 0 日 (星 期 五 )  

时 间 ： 上 午 9 时 3 1 分 至 上 午 9 时 3 7 分  
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   

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   

毛 家 俊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
委 员    

区 镇 濠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陈 振 哲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陈 蔚 嘉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何 伟 霖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刘 勇 威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
 

秘 书    

施 玲 玲 女 士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／  
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 

 

 

列 席 者  

 

何 靖 扬 先 生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苏 家 裕 先 生  署 理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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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席 者  

 

林 奕 权 议 员 ,  M H  大 埔 区 议 员  

苏 达 良 议 员  大 埔 区 议 员  

谭 尔 培 议 员  大 埔 区 议 员  

姚 钧 豪 议 员  大 埔 区 议 员  

 

 

宣 布  

 

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是 次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(“ 交 运 会 ”)特 别

会 议 。他 表 示 ，由 于 交 运 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职 位 均 悬 空 ，故 原 本 应 由 他 主 持 是 次

选 举 交 运 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会 议 ；不 过 ，由 于 他 是 交 运 会 副 主 席 候 选 人 ，因 此

他 只 会 主 持 交 运 会 主 席 的 选 举 ， 而 交 运 会 副 主 席 的 选 举 则 交 由 新 当 选 的 交 运

会 主 席 主 持 。  

 

 

I .  选 举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主 席  

 

2 . 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由 于 富 明 新 选 区 民 选 议 员 关 永 业 先 生 呈 辞 ，根 据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(第

5 4 7 章 )第 2 6 ( b )条 ，关 先 生 的 议 员 席 位 自 2 0 2 1 年 7 月 8 日 起 悬 空 ，

而 呈 辞 亦 适 用 于 区 议 会 辖 下 的 委 员 会 及 工 作 小 组 ， 故 交 运 会 主 席

一 职 自 同 日 起 悬 空 。  

( i i )  根 据 大 埔 区 议 会 在 20 2 0 年 1 月 7 日 会 议 上 的 决 议 ，大 埔 区 议 会 辖

下 委 员 会 主 席 的 选 举 将 根 据 区 议 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选 举 方 式 进 行 ，

即 按 照 秘 书 处 早 前 发 出 的 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附 表 5 所 载 述 的 表 决 程

序 ，以 及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(“《 常 规 》” )附 录 I I《 区 议 会 主 席 及

副 主 席 选 举 程 序 》 的 规 定 进 行 。  

( i i i )  由 于 他 是 交 运 会 委 员 ，有 权 在 选 举 中 投 票 ，为 确 保 选 举 的 公 平 公 正

不 受 质 疑 ，如 须 进 行 投 票 ，将 请 署 理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代 为 点

票 ， 并 决 定 选 票 是 否 有 效 。  

( i v )  秘 书 处 已 在 2 0 2 1 年 9 月 1 日 致 函 邀 请 各 委 员 提 名 交 运 会 主 席 候 选

人 。 提 名 期 已 在 是 次 会 议 前 1 小 时 ， 即 是 日 上 午 8 时 3 0 分 结 束 。 

( v )  在 提 名 期 结 束 前 ， 秘 书 处 接 获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。 获 提 名 的 候 选

人 及 相 关 提 名 人 及 附 议 人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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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 选 人  提 名 人  附 议 人  

何 伟 霖 议 员  区 镇 濠 议 员  苏 达 良 议 员 及 谭 尔 培 议 员  

 

3 .  由 于 只 有 1 名 候 选 人 获 提 名 交 运 会 主 席 ，根 据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附 表 5 第 5

条 ，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宣 布 何 伟 霖 议 员 (下 称“ 交 运 会 主 席 ”)当 选 为 交 运 会 主 席 ，

任 期 由 即 日 起 至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为 止 。  

 

4 .  交 运 会 主 席 选 举 已 经 结 束 ，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向 新 当 选 的 交 运 会 主 席 致 贺 。 

 

5 .  交 运 会 主 席 感 谢 委 员 的 支 持 ，并 表 示 他 会 尽 力 履 行 职 责 。他 亦 感 谢 已 离 任

的 区 议 员 ， 特 别 是 任 启 邦 先 生 对 大 埔 区 交 通 事 宜 的 贡 献 。  

 

 

I I .  选 举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 

 

6 .  交 运 会 主 席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由 于 颂 汀 选 区 民 选 议 员 文 念 志 先 生 呈 辞 ， 根 据 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第

2 6 ( b )条 ， 文 先 生 的 议 员 席 位 自 2 0 2 1 年 7 月 1 3 日 起 悬 空 ， 而 呈 辞

亦 适 用 于 区 议 会 辖 下 的 委 员 会 及 工 作 小 组 ， 故 交 运 会 副 主 席 一 职

自 同 日 起 悬 空 。  

( i i )  根 据 大 埔 区 议 会 在 20 2 0 年 1 月 7 日 会 议 上 的 决 议 ，大 埔 区 议 会 辖

下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的 选 举 将 根 据 区 议 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选 举 方 式 进

行 ，即 按 照 秘 书 处 早 前 发 出 的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附 表 5 所 载 述 的 表 决

程 序 ，以 及《 常 规 》附 录 I I《 区 议 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选 举 程 序 》的 规

定 进 行 。  

( i i i )  由 于 他 是 交 运 会 委 员 ，有 权 在 选 举 中 投 票 ，为 确 保 选 举 的 公 平 公 正

不 受 质 疑 ，如 须 进 行 投 票 ，将 请 署 理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代 为 点

票 ， 并 决 定 选 票 是 否 有 效 。  

( i v )  秘 书 处 已 在 2 0 2 1 年 9 月 1 日 致 函 邀 请 各 委 员 提 名 交 运 会 副 主 席 候

选 人 。提 名 期 已 在 是 次 会 议 前 1 小 时 ，即 是 日 上 午 8 时 3 0 分 结 束 。  

( v )  在 提 名 期 结 束 前 ， 秘 书 处 接 获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。 获 提 名 的 候 选

人 及 相 关 提 名 人 及 附 议 人 如 下 ：  

 

候 选 人  提 名 人  附 议 人  

毛 家 俊 议 员  陈 蔚 嘉 议 员  刘 勇 威 议 员 及 区 镇 濠 议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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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由 于 只 有 1 名 候 选 人 获 提 名 交 运 会 副 主 席 ，根 据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附 表 5 第

5 条 ，交 运 会 主 席 宣 布 毛 家 俊 议 员 当 选 为 交 运 会 副 主 席 ，任 期 由 即 日 起 至 2 0 2 1

年 1 2 月 3 1 日 为 止 。  

 

8 .  交 运 会 副 主 席 选 举 已 经 结 束 ，交 运 会 主 席 向 新 当 选 的 交 运 会 副 主 席 致 贺 。 

 

9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上 午 9 时 3 7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2 1 年 1 0 月  


